
附件1:

关于做好我校2019年硕士生调剂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教育部《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

[2018]5号）等通知要求，为做好我校2019年硕士生调剂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监督

1.各招生单位（学科）要以质量为核心，严格按照上级部门及学

校有关规定，开展调剂工作。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

校调剂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各招生单位硕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对本单位各学科（专业）调剂工作进行指导。

2.各招生单位有关缺额信息发布、调剂考生要求、调剂系统开放

时间、复试办法及调剂录取名单等，需经本单位及学校研究生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审定后，才能对外公布。

3.学校硕士生招生工作督察小组负责对各招生单位调剂工作进行

指导与监督，发现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确保学校调剂服务工作规范

透明、公平公正、周到细致。

二、严格执行政策，规范调剂程序

1.接收调剂考生条件

（1）申请调剂考生需符合教育部有关调剂基本条件及我校2019年

硕士生招生简章规定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各学科（专业）可对调剂考生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学业方

面提出要求，但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并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

系统”内公布。

2.接收调剂考生专业

（1）我校接收调剂考生专业主要依据各招生单位（学科）上线生

源及招生计划等情况，经本单位及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



后，在研究生院网站或“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内公布。

（2）一志愿生源充足的学科（专业）原则上不得接收调剂，如确

需调剂优秀考生，应明确接收调剂考生有关要求，并经学校研究生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才能接收调剂。

3.接收调剂工作流程

（1）考生填写调剂信息。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http://yz.chsi.com.cn）“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里按要

求填报调剂至我校相关专业志愿。我校调剂考生锁定时间为24小时。

（2）招生单位审核信息。各招生单位（学科）在服务系统里挑选

合格生源，并添加至复试备选库内，同时将调剂考生名单（纸质版）

报送研招办审核备案。

各招生单位（学科）筛选调剂考生时，对同一时段，申请同一专

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

同时应充分考虑调剂考生的不确定性，合理安排筛选比例；积极主动

联系调剂考生，随时掌握考生调剂动向，并及时向各学科（专业）反

聩信息。

（3）研招办发复试通知。被招生单位（学科）挑选上的考生，经

研招办资格审查合格后，在服务系统内统一发送复试通知。

（4）考生接受复试通知。调剂考生须在研招办发出复试通知24小

时内，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里点击“接受复试通知”，否

则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5）调剂考生参加复试

已接受复试通知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来我校参加复试，否则

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三、坚持考生为本，提升服务质量

1.加强调剂系统管理

各招生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调剂服务系统操作与管理，主要包括：

及时在线回复调剂考生留言；做好与学科（专业）沟通，为学科（专



业）提供申请调剂考生信息；经学科（专业）同意后，及时筛选合格

生源；及时向研究生院报送纸质调剂考生名单；确保考生信息安全及

调剂工作有序开展。

2.强化调剂信息公开

各招生单位要根据本单位生源情况及时、准确地对外发布缺额信

息、调剂具体要求、调剂系统开放时间、反馈调剂结果及联系咨询电

话等。调剂录取名单按有关规定，由学校统一对外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10个工作日，未经公示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

3.做好考生咨询工作

调剂复试工作期间，各招生单位要设立专门咨询电话、安排专人

值守等方式，本着以考生为本的原则，及时、耐心、细致地解答考生

咨询，畅通考生咨询渠道，做好考生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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